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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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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73� �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5-029

债券代码：122327� � � � �债券简称：13卧龙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接到

实际控股股东卧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卧龙控股

"

）

及其一致行

动人的通知

，

卧龙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继续增持

了公司部分股份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计划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临

2015-026

号公告

，

公司控股

股东

、

实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拟在

2016

年

1

月

10

日前择机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

累计增持公司股票不低于

1000

万元但累计增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

必要时将继续增持并按程序进行备案

。

二

、

增持情况

2015

年

7

月

15

日

，

卧龙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

份

1,200,000

股

，

平均增持股价为

6.69

元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

。（

详见公

司临

2015-028

号公告

）

2015

年

7

月

16

日

，

卧龙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450,000

股

，

平均增持股价为

5.99

元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2%

。

其中

，

卧龙控股增持了公司股份

350,000

股

，

其一致行动人

、

公司董事

长陈嫣妮女士增持了公司股份

100,000

股

。

至

2015

年

7

月

14

日止

，

卧龙控股直接持有公司

6,634,610

股股份

，

间接持

有公司

314,104,357

股股份

，

合计持有公司

320,738,967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44.23%

。

本次增持后

，

卧龙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284,610

股

，

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314,104,357

股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2,388,967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44.46%

。

三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

四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五

、

公司将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持续关注公

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5-086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

本协议为合作投资的框架性协议

，

具体投资需要由本框架性协议的双方签订具体的

投资协议后才能实施

。

尽管在签订本框架协议前

，

各方均进行了谨慎和认真的讨论

，

但具

体投资协议能否签订及签订的时间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

一

、

协议签订概况

1

、

2015

年

7

月

15

日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控股子公司江

西宜春客车厂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宜春客车厂

"

、

"

乙方

"

）

与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野马汽车

"

，

"

甲方

"

）

签订了

《

合作框架协议

》：

为达到优势互补

、

互利共赢的目

的

，

加快公司电动车的发展

，

宜春客车厂与野马汽车就研发

、

生产及销售新能源汽车达成

合作协议

。

2

、

本

《

合作框架协议

》

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协议当事人介绍

名 称

：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

625

号

成立日期

：

2011

年

1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

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法人代表

：

安舟

经营范围

：

汽车制造与销售及售后服务

；

汽车研发

；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

询及技术服务

；

汽车项目投资

；

汽车租赁

；

汽车美容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其他仓储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江西宜春客车厂有限公司

鉴于

：

1

、

甲方生产的

"

野马

"

牌汽车被四川省政府列入重点规划和发展的拳头产品之一

，

现

拥有西南地区唯一一条承载式

、

非承载式混装生产线

，

是一家集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

研发

、

生产

、

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

，

在当地颇具影响力

。

2

、

乙方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电动汽车研发

、

生产和销售的公司

，

拥有客车改装生

产资质

，

建有冲压

、

焊接

、

涂装

、

总装四大工艺生产线及产品检测设备

。

3

、

甲乙双方承诺本合同合作事项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等规定

。

一

、

合作方式

1

、

甲乙双方凭借各自优势

、

共同研发新能源汽车

。

2

、

乙方委托甲方协助加工生产电动客车

，

其中甲方提供整车或汽车散件与生产技

术

，

乙方组织生产

。

3

、

乙方承担甲方车辆在江西省宜春地区的一级经销商

，

负责在甲方指定片区销售工

作

。

4

、

双方进一步的合作事项及合作模式随双方合作深入进一步商定

。

二

、

双方责任

（

一

）

关于委托加工

、

生产电动车事宜

1

、

乙方委托甲方协助加工生产的电动客车在乙方销售时不应采用甲方商标

，

亦不得

以甲方的名义对外销售

。

2

、

如甲乙双方合作开发生产的电动客车在甲方制造时

，

乙方可根据自身需要与甲方

签订

《

委托加工合同

》。

甲乙双方依照委托合同办理好相关交车手续后

，

车辆的所有权乙

方所有

，

乙方有任意处分权

。

（

二

）

关于研发新能源汽车事宜

1

、

甲方负责新能源汽车的设计部分

，

乙方负责三电系统

（

电机

、

电池

、

电控

）

的研发与

技术改进

，

其知识产权归双方所有

。

2

、

对于乙方单独开发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

甲方可以向乙方提供相关支持

，

协助乙方

产品申请工信部公告许可

。

3

、

甲乙双方进行具体车辆研发时

，

应另行签订相应

《

技术开发协议

》、《

采购协议

》、

《

服务协议

》

等

。

（

三

）

关于区域经销事宜

1

、

甲方授权乙方在江西省宜春地区的一级经销商

。

本协议生效后

，

乙方应当在宜春

市按照甲方的要求成立汽车销售公司

，

负责销售甲方车辆及甲乙双方合作开发的新能源

汽车

。

2

、

甲方应当给予乙方成立的销售公司相应支持

，

包括优价样车及巡展支持

、

区域性

市场保护支持

、

技术培训及专职营销人员维护支持

、

库存资源优先供应支持

、

区域性品牌

广告支持

、

年度计划完成奖励支持等

。

3

、

就经销相关具体事宜双方应按照甲方公司的管理制度

，

另行签订经销商配套协

议

。

四

、

协议的影响及后续进展披露情况

1

、

野马汽车是一家集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研发

、

生产

、

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

，

宜

春客车厂与其合作能够借助其整车研发

、

生产和销售的优势加快公司电动汽车的发展

。

2

、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对公司当期业绩无影响

。

3

、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2015-068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电力子公司与木联能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合作协议

，

协议约定内容的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

的可能性

。

2

、

协议未涉及具体项目

，

因此合作后产生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3

、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

，

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

，

因

此本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

4

、

本协议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一

、

概述

以长期战略合作为出发点

，

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与北京木联能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木联能

"

）

签署了

《

合作协议

》，

双方将在

光伏电站投资并购

、

开发建设

、

经营管理以及光伏电站智能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技

术与商业合作

。

二

、

协议合作方

名称

：

北京木联能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230

万元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11

号

C

座

408

室

（

德胜园区

）

法定代表人

：

郭晨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询

、

服务

；

专业承包

；

销售计算机软件

；

计算机系统

服务

。

木联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三

、

主要合作内容

甲方

：

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

北京木联能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

、

电站收购服务

借助乙方

i

光伏平台资源优势

，

为甲方提供电站收购服务

，

包括但不限于光伏电

站性能检测评估

、

光伏电站经济性评估

，

在提供交易信息基础上

，

对光伏电站的成本

收益

、

电站质量等进行评价

，

为电站交易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

2

、

光伏发电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

合作期间

，

甲方开发的光伏电站优先使用乙方的光伏智能一体化解决方案

（

包括

光伏电站集中运营分析系统

、

光伏电站监控系统

、

运行管理系统

、

功率预测系统

、

远程

诊断服务

、

现场运行检测服务

、

光伏电站设备故障分析

、

光伏电站运行维护培训

、

补贴

资金申报服务等

），

并对乙方工作给予指导

；

乙方确保各服务的质量

，

并保证给予具有

竞争力的市场价格

。

通过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

实现对电站管控的全生命周期一体

化

，

最终提高发电效益

。

3

、

光伏电站碳资产管理

合作期间

，

乙方借助自身资源为甲方提供光伏电站碳资产管理服务

，

帮助甲方光

伏电站资产的增值

。

4

、

信息资源服务

依托乙方

i

光伏平台为甲方提供光伏项目的开发设计

、

建设运营

、

融资租赁

、

保险

交易等信息资源

。

在合作过程中

，

乙方依据项目特点借助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平

台

，

为甲方提供国内光伏发电工程领域新材料

、

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设备等相关信息

，

为甲方加强项目开发建设管理提供智力支持

；

同时发挥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优

势

，

及时向甲方提供光伏发电项目前期

、

开发建设

、

运行

、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

，

以及全国整体建设和排名等信息

，

为甲方加强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管理提供基础

信息支持

。

甲方负责做好其投资的光伏发电项目协调工作

，

督促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

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的要求

，

做好信息提交工作

。

5

、

可再生能源补贴

依托乙方可再生能源补贴平台

，

协助甲方做好系统补贴申报工作

。

四

、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旨在提高公司电站的整体质量和收益

，

有利于公司提升行业竞争

力

，

为公司电力板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

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不因履行本协议而对木联能形成业务依

赖

。

五

、

其他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

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6日

A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601333� � � �公告编号：临 2015-011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方式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

元

；

扣税后

，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

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75

元

，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以

下称

"QFII"

）

股东及通过沪股通投资

A

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045

元

。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5

元

。

●

股权登记日

：

2015

年

7

月

24

日

●

除息日

：

2015

年

7

月

2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5

年

7

月

27

日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一

、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5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2014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至

2015

年

7

月

2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

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

（

三

）

本次分红派息以总股本

7,083,537,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派发

2014

年度股息每股人民币

0.05

元

（

含税

），

合计人民币

35,417.685

万元

。

（

1

）

对于

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2012]85

号

）

的有关规定

，

其

股息红利所得实际税负为

5%

，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

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0475

元

。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

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实际税负为

20%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实际税负为

10%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实际税负

为

5%

。

（

2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根据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2009

〕

47

号

）

的规定

，

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5

元

。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QFII

股

东需本公司单独提供代扣代缴所得税完税证明的

，

请于

7

月

24

日至

7

月

31

日

期间向本公司传真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

并注明中英文全称

、

所在国

（

地区

）、

登

记证号等信息

。

（

3

）

根据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4]81

号

）

的规定

，

对于投资上海证券

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

包括企业和个人

），

其股息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

A

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

本公司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

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

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45

元

。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

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

的

，

企业或个人

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的申请

，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

按已

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

（

4

）

对于其他居民企业股东

，

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

0.05

元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

2015

年

7

月

24

日

（

二

）

除息日

：

2015

年

7

月

27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7

月

27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2015

年

7

月

24

日

（

A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A

股股东

。

五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

一

）

股东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

（

二

）

其它持有

A

股股份股东的现金红利

，

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登记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

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

三

）

本公司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

有关

H

股股息派发的具

体安排

，

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

披露易

"

网站

（

www.hkexnews.hk

）

发布的

《（

1

）

2015

年

5

月

28

日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投票表

决结果

（

2

）

董事及监事的变更

（

3

）

公司章程的修订

；

及

（

4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的公告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1052

号

邮编

：

518010

电话

：

0755-25588150

传真

：

0755-25591480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及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 �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编号：2015-051

债券代码：112215� � � � � �债券简称：14万马 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14 万马 01” 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14

万马

01"

）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

2015

年

7

月

22

日

。

凡在

2015

年

7

月

22

日

（

含

）

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2015

年

7

月

22

日卖

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发行的浙江万

马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简称

"14

万马

01"

、

"

本期债券

"

、

债券

代码

"112215"

）

至

2017

年

7

月

23

日将期满

3

年

。

根据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和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

第一

期

）

上市公告书

》

有关条款的规定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

，

每年付息一次

，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2.

债券简称

：

14

万马

01

3.

债券代码

：

112215

4.

发行价格

：

每张人民币

100

元

5.

发行总额

：

人民币

3

亿元

6.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期限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7.

债券利率

：

票面利率

7.2%

8.

起息日

：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

，

即

2014

年

7

月

23

日

。

债券存续期

间内每年

7

月

23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

9.

付息日

：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2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若投资人行使回售选

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

7

月

23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10.

付息方式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利息

。

每年

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11.

信用级别

：

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

AA

。

12.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13.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14.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

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

。

15.

本期债券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

：

7.2%

16.

本期债券下一付息期起息日

：

2015

年

7

月

23

日

17.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

、

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按照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票面利率公告

》，

"14

万马

01"

的票面利率为

7.2%

，

每手

"14

万马

01"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

72.0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人

民币

：

57.60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每手实际取得的利息为人民

币

：

64.80

元

。

三

、

债权登记日

、

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

2015

年

7

月

22

日

2.

除息交易日

：

2015

年

7

月

23

日

3.

债券付息日

：

2015

年

7

月

23

日

四

、

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

：

截止

2015

年

7

月

22

日

（

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

）

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4

万马

01"

持有人

（

界

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

特别提示

"

）。

五

、

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债券的派息

。

根据本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债券派息申请

，

本公司将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本次派息

（

兑付

）

资金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

将本期债券本次派息资金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次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

的银行账户

，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终止本次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

，

后续

本期债券的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如本公司自行办理本期债券的兑付兑息工作

，

本公司将在完成网下兑付后

，

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债券退出登记资料并办理退出登记手续

。

六

、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

国税函

[2003]612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

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

就地入库

。

2.

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

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

2009

］

3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

扣代缴

。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

，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七

、

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

何若虚

联系人

：

邵淑青

联系电话

：

0571-6375 5256

传真

：

0571-6375 5256

邮政编码

：

311305

2.

主承销商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5

号

7

号楼

401

法定代表人

:

陈永健

联系人

:

王永杰

联系电话

: 021-2028 1102

传真

: 021-2028 1101

邮政编码

: 200120

3.

托管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

：

赖兴文

联系电话

：

0755-25938081

邮政编码

：

518031

特此公告

。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381� � �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5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票

(

证券简称

：

双箭股份

，

证

券代码

：

002381)

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

、

7

月

16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了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

。

二

、

关注

、

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问询了公司控股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近期不存在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

4

、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将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进行披露

，

公司控股股东提

议

2015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

表提议人的个人意见

，

并非董事会决议

，

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5

、

公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6

、

经查询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沈耿亮先生根据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

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

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

157,700

股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

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1

、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等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

本次发行方案需提交中国证监

会核准通过后方能实施

，

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3

、

公司

2015

年

1-6

月的净利润预计为

4,630.34

万元至

6,614.77

万元

，

具体

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22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公司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

，

公司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

4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是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67� � � � �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5-028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3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4

：

30

在公司

16

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现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6

名

、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5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735,875,

456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6.1714%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6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42,

617,86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323%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郝晓晨先生主持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有

：

陕西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晓晨先生

；

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长

、

陕西华山创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勇力先生

；

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余秀峰先生

；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冯矜男女士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

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

审议了相关议案

，

并作出决议

。

二

、

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

关于与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代为培育协议书

>

的议案

》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现场表决同意

120,224,868

股

，

其中

，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41,509,095

股

，

合计

161,733,9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3191%

；

现场表决反对

0

股

，

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1,104,065

股

，

合计

1,104,

06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80%

；

现场表决弃权

0

股

，

网络投票表决弃

权

4,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9%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7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267� � � � �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5-029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

一

）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

与度

，

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

》（

国办发

〔

2013

〕

110

号

）

文件精神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

中小投资者标准按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18.1

条关于社会公众股东的规定执行

。

（

二

）

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

，

公

司将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

，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

民主性

。

互动邮箱

：

public@shaanxigas.com

互动电话

：

029-86156198

（

三

）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

四

）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二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5

年

7

月

16

日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

：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A1

区开元路

2

号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

16

楼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郝晓晨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法

律

、

法规

、

规章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2

名

，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778,

493,31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1,112,075,445

股的

70.0036%

；

出席本次会议并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162,842,768

股

，

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二

）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6

名

、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5

人

，

代

表公司股份

735,875,45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1714%

。

（

三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46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42,617,860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8323%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四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四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

关于与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代为培育协议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2,842,768

股

，

其中赞

成票

161,733,96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3191%

；

反对票

1,104,065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780%;

弃权票

4,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9%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赞成票

41,514,09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7.3987%

；

反对票

1,104,06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5903%

；

弃权票

4,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10%

。

五

、

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

：

秦涛

、

朱小洁

（

三

）

结论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

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7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5—08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份总数为

８５５

，

８４５．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

；

２

、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一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与王英姿

、

贾霆

、

徐艳玲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协议约定公司以自有

资金

９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元收购王英姿

、

贾霆

、

徐艳玲持有的北京慧通九方科技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慧通九方

”）

合计

４８．９０％

的股权

；

同时王英姿

、

贾霆

、

徐

艳玲承诺

，

其应自共管账户收到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慧通九方股权转让价款之

日起三十

（

３０

）

日内在二级市场依法购买公司股票

，

其中

：

王英姿出资

１３

，

７１７

，

７９２

元

，

贾霆出资

１２

，

３４９

，

６９３

元

，

徐艳玲出资

３

，

９３２

，

５１５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王英姿

、

贾霆

、

徐艳玲已将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公司股票

，

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股份锁定承诺

。

２．

股东自愿锁定承诺的情况

：

王英姿

、

贾霆

、

徐艳玲承诺

：

其各自基于上述承诺所认购的公司股票应

按照下列约定减持

：

Ａ

：

自购买公司股票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前

），

不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

Ｂ

：

自购买公司股票之日起

１２

个月至

２４

个月内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不超过此次购买总数的

４０％

；

Ｃ

：

自购买公司股票之日起

２４

个月至

３６

个月内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不超过此次购买总数的

３０％

；

Ｄ

：

自购买公司股票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９

日后

），

其此次

购买公司股票全部解除锁定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自愿锁定期

限（年）

锁定期间

设定的最低减

持价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王英姿

０１

首发后限售股（个人）

９８３

，

０２６ ０．２８％ １ ２０１４．７．１８－２０１５．７．１８ －－

贾霆

０１

首发后限售股（个人）

８７５

，

０８８ ０．２５％ １ ２０１４．７．１８－２０１５．７．１８ －－

徐艳玲

０１

首发后限售股（个人）

２８１

，

５００ ０．０８％ １ ２０１４．７．１８－２０１５．７．１８ －－

３

、

锁定期满后减持情况

承诺人 持股数量（股）

股份锁定及减持情况

２０１４．７．１８－

２０１５．７．１８

２０１５．７．１９－

２０１６．７．１８

２０１６．７．１９－

２０１７．７．１８

２０１７．７．１９－

王英姿

９８３

，

０２６

不得减持 减持不超过总数

４０％

减持不超过总数

３０％

无限制

贾霆

８７５

，

０８８

不得减持 减持不超过总数

４０％

减持不超过总数

３０％

无限制

徐艳玲

２８１

，

５００

不得减持 减持不超过总数

４０％

减持不超过总数

３０％

无限制

４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

５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

二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为

８５５

，

８４５．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户数为

３

户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王英姿

９８３

，

０２６ ３９３

，

２１０

副总裁

２

贾霆

８７５

，

０８８ ３５０

，

０３５ －－

３

徐艳玲

２８１

，

５００ １１２

，

６００ －－

合计

２

，

１３９

，

６１４ ８５５

，

８４５ －－

注

：

以上三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

王英姿女士本次解禁的

３９３

，

２１０

股股份

，

因为担任公司副总裁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

因此王英姿女士本次解禁的股份其中

２４５

，

７５６

股为无限售

流通股

，

另外

１４７

，

４５４

股为高管锁定股份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增加数量 减少数量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１８４

，

６３２

，

２０９ ５２．１１％ －－ ７０８

，

３９１ １８３

，

９２３

，

８１８ ５１．９１％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３７

，

８３７

，

９５９ １０．６８％ －－ ８５５

，

８４５ ３６

，

９８２

，

１１４ １０．４４％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４６

，

７９４

，

２５０ ４１．４３％ １４７

，

４５４ －－ １４６

，

９４１

，

７０４ ４１．４８％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６９

，

６４９

，

９３６ ４７．８９％ ７０８

，

３９１ －－ １７０

，

３５８

，

３２７ ４８．０９％

三、总股本

３５４

，

２８２

，

１４５ １００％ －－ －－ ３５４

，

２８２

，

１４５ １００％

四

、

其他事项

１

、

根据公司与王英姿

、

贾霆

、

徐艳玲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王英姿

、

贾

霆

、

徐艳玲向本公司保证

，

慧通九方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４８３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７９２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

２

，

２１３

万元

。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核

，

并出具瑞华审字

［

２０１５

］

４８１２０００７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慧通九方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４

，

８８０

，

０５２．１２

元

，

完成了利润承诺

。

２

、

王英姿女士作为公司副总裁承诺

：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

内出售所持原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３

、《

股本结构表

》

和

《

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

特此公告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